
          

       
    

广东省２０２３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２４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戴运龙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将广东省２０２３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２４年预算草案提请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审查.

一、２０２３年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三年新

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东

视察,赋予广东新的使命任务,赋予粤港澳大湾区 “新发展格局

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的

全新定位,为我们奋进新征程、推进广东现代化建设指明前进方

向、注入强大动力.全省财政部门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按照省委 “１３１０”具体

部署,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内生动力

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持续改善、风险隐患持续化解,为奋力推动

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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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提供坚实财力保障.

　　这一年,我们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保持财政平稳

运行,有力有效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以 “再造一个新广东”的

意志和干劲奋力开拓、攻坚克难,努力实现财政收入稳步增长,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３９万亿元,总量连续３３年居全国首

位.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８５万亿元,保持适当支出强度,

其中民生类支出１３万亿元,占比超过七成,重点领域支出保障

到位.这一年,我们坚持聚焦保障重点,千方百计加强财政资源

统筹,推动省委 “１３１０”具体部署各项政策任务落地见效.坚持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聚力保障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纵深推

进.坚持 “头号工程、头等保障”,全力保障 “百县千镇万村高

质量发展工程”实现良好开局.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

家,加力保障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取得重要进展.坚持创新在现

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突出保障加快构建全过程创新链.

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精准保障绿美广东生态

建设取得扎实成效.这一年,我们坚持激活改革动力,以改革的

办法推进财政体制机制建设,努力提升财政管理科学化水平.深

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健全县级财力长效保障机制,推动

权责配置更为合理、收入划分更加规范、财力分布相对均衡、基

层保障更加有力.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巩固提高年初预算到

位率,扎实推进部分财政资金试行 “补改投”改革,深入实施全

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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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２０２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１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预算执行情况.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３８５１３亿

元,较上年执行数增长４３％,为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９１％,具

体情况为:税收收入１０２４２５５亿元,增长１０３％,为汇总调整预

算的９７１％,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部分企业面

临经营压力,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收收入增长不及预期;

非税收入３６０８７５亿元,下降９７％,为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５２％,

下降原因主要是受政策和市场调整等因素影响,相关专项收入、

资源资产出让等非税收入减收较多 (详见附件二表１).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加上上级补助收入、债务收入、调入资金、动用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等后为总收入,具体金额待决算完成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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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有关数据按四舍五入作了处理 〔绝对数保留２位小数 (小于５０万元的除外),相对数

保留１位小数,四舍五入后末位数为０的舍去〕,个别数据散总略有差异,具体数据详见预算草案

附件二、三.
增 (降)幅相对的是上年执行数,下文如无特别说明,均为此口径.
根据财政部年中下达的新增债务限额等情况,省级及部分市县按法定程序编制了预算调整方

案,因此,全省预算数为全省各级调整后的预算汇总统计数,下同.



　　———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８５１０９亿

元,实现稳中有增,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８８％,主要是年中

清理收回部分执行完毕、无需再使用的剩余资金,不影响当年预

算确定的重点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上解中央、债务还

本、调出资金、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后为总支出,具体金额

待决算完成后报告.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支出项目具体情况是:教育支出

４００８３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９％;科学技术支出９７１３５

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４４％;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３５８９９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７５％;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２２５６５２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１８％;卫生健康支出

２０１７９４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７７％;节能环保支出

４４３１亿 元,完 成 汇 总 调 整 预 算 的 １２０６％;城 乡 社 区 支 出

１３７４２８亿 元,完 成 汇 总 调 整 预 算 的 ９４９％;农 林 水 支 出

１０７１８２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６５％;交通运输支出

６１０４２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０８％ (详见附件二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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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省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预算执行情况.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１９２５

亿元,增长４２％,为调整预算的９４７％,主要是税收收入增长

不及预期.加上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２６９６７１亿元、市县上

解收入１３５３３１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７４０１亿元、调入

资金４０５２亿元、新增一般债券收入３２２６６亿元、向国际组织

借款２０１亿元、再融资一般债券收入８５５４１亿元后,总收入

９２０３２１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６).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收入项目具体情况是:一是税收收

入２６５５９４亿元,增长１２２％,为调整预算的９２５％,未完成

调整预算的原因与全省税收收入情况相同.二是 非 税 收 入

５３６５６亿元,下降２３％,为调整预算的１０７３％,下降原因主

要是资源资产出让等收入减收较多 (详见附件二表６).

　　———支出预算执行情况.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５５３８７

亿元,增长７２％,完成调整预算的１０４１％.加上上解中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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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３５１３９亿元、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５７２３２亿元

(包括返还性支出７０４３５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４２５９３３亿

元、专项转移支付支出７５９５２亿元)、债务转贷支出９４６８８亿

元、债务还本支出９０４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４８５０５亿

元后,总支出９１５０７９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７).总收支相抵,

剩余５２４２亿元按规定结转下年使用 (以下同类情况简称结转).

　　２０２３年省级预备费年初预算２４亿元,实际支出００７亿元,

主要用于落实上级年中部署的不可预见的专项工作,剩余２３９３

亿元全部按规定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２０２３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的具体收支及结转金额在决算完

成后据实更新报告.

　　 (二)２０２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１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４５０１５２

亿元,下降１３４％,为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５４％,下降和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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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调整预算的原因主要是受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减收较多、不及预期 (详见附件二表２３).加上上

级补助收入、调入资金、上年结转收入、债务收入等后为总收

入,具体金额待决算完成后报告.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８２５６８４亿元,下降３８％,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５３％,下降

和未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原因主要是政府性基金预算实行以收定

支,支出随收入下降而减少 (详见附件二表２４).加上调出资

金、债务还本支出等后为总支出,具体金额待决算完成后报告.

　　２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９２６

亿元,增长１５２％,为调整预算的１０９１％,增幅较高主要是彩

票销量超出预期,相应计提的彩票公益金、销售机构业务费用收

入增加较多.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３４９５亿元、新增专项债券收入

３９９５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收入１０１５６４亿元、上年结转收入

７２４亿元后,总收入５１４５４２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２８５８９亿元,增长１７６％,完成调整预算的１０１３％.加上

补助下级支出４２７８亿元、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１５２８亿元、债

务转贷支出４７８９８４亿元后,总支出５１３３７９亿元.结转１１６４

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２５—２７).

　　 (三)２０２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１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３０４２７亿元,下降９％,为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８３％,下降原因

主要是股利、股息收入以及产权转让收入减少.加上上级补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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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０７５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６３９亿元后,总收入３１１４１亿元.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５２６２亿元,下降１３１％,完成汇

总调整预算的９５７％,下降和未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原因主要

是支出随收入下降而减少.加上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１５３３４亿

元后,总支出３０５９５亿元.结转５４６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３６、

３７).

　　２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４９４９亿元,下降５４％,为年初预算的９９８％,下降和未完成

年初预算的原因主要是股利、股息收入减少.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０７２亿元后,总收入５０２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２８４５亿元,增长２０３％,完成年初预算的９７５％,未完成年

初预算主要是部分据实清算的政策性支出减少.加上对市县转移

支付支出０８５亿元、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２０９亿元后,总支出

５０２亿元,收支平衡 (详见附件二表３８—４０).

　　 (四)２０２３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１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１０７６６８５亿元,增长６７％,为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９２％,未完

成调整预算主要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不及预期.全

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８２５５２６亿元,增长３７％,完成汇总

调整预算的９９８％,未完成汇总调整预算主要是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支出不及预期.当年收支结余２５１１５９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２３９３１４４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５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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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６３６７４４亿元,增长１０７％,为年初预算的９６９％,未完成年

初预算的原因与全省相同.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４６６１０９

亿元,增长４５％,完成年初预算的１０２８％.当年收支结余

１７０６３５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１７１９１１９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

５５—５７).

　　 (五)２０２３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１限额余额情况.全省地方政府债务限额３０３１７９７亿元,

新增债务限额４９６８亿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务限额３３５亿元、新

增专项债务限额 ４６３３亿元.全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执行数

２９８８１９９亿元,控制在债务限额以内.一是按债务形式分,政

府债券２９７２９６８亿元、非债券形式债务１５２３亿元;二是按偿

债来源分,一般债务７６３０８２亿元、专项债务２２２５１１７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６３、６４、６７、６８).

　　２ 发行使用情况.全省发行地方政府债券６８７１３３亿元.

一是新增债券４９４４６６亿元,包括一般债券３３１６６亿元、专项

债券４６１３亿元.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２０１４２亿元、

交通基础设施１０９２５４亿元、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６８２８６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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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指经清理甄别认定的截至２０１４年末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以及２０１４年以后

由财政部转贷且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债务.

２０２３年全省发行新增一般债券３３１６６亿元＝新增一般债务限额３３５亿元－财政部带项目

转贷我省外债限额３３４亿元.
财政部下达我省２０２３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４６３３亿元,并对２０２２年安排使用的结存限额

进行清算调整,２０２３年实际可发行的新增专项债券额度为４６１３亿元.



农林水利５２６３６亿元、生态环保２３７４２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

１７８９４亿元、其他领域２１２３５亿元.二是再融资债券１９２６６７

亿元,包括一般债券８７３４１亿元、专项债券１０５３２６亿元 (详

见附件二表６５、６９—７１).

　　３还本付息情况.全省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２０５４５３亿

元,包括一般债券本金８９７５３亿元、专项债券本金１１５７亿元.

全省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８９９１３亿元,包括一般债券利息

２５４２１亿元、专项债券利息６４４９１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６５).

　　 (六)中央增发国债资金下达我省及使用情况

　　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查批准,中央财政在

２０２３年预算执行中增发１００００亿元国债,用于灾后恢复重建和

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等八个方面,全部通过转移支付安排给地

方使用,还本付息由中央财政承担.财政部分批次下达,我省已

收到２５４７１亿元,并及时分解下达和安排使用,主要用于灾后

恢复重建、气象基础设施、受灾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骨干防洪

治理工程、灌区建设改造和重点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城市排水防

涝能力提升工程、森林草原防火阻隔系统等项目.

　　 (七)２０２３年省级预算调整情况

　　２０２３年,根据财政部年中下达新增债务限额情况,省级按

法定程序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提交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

议审查批准.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支从年初预算的７０６６６４亿

元调整为７１８５６４亿元,主要是财政部年中下达新增一般债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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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总收支相应增加１１９亿元.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支从年

初预算的２６６３亿元调整为４１０９９７亿元,主要是财政部年中下

达新增专项债务限额,以及据实调整专项债券付息和发行费用支

出,总收支相应增加１４４６９７亿元.目前,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决

议均已落实到位,新增债券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良好.

　　 (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２０２３年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促进条例»规定,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 (以下简称合作区)实行一级财政管理,合作区执行

委员会负责编制合作区预算草案,经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同意,由

广东省人民政府按照程序提请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

　　１一般公共预算.合作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８６９亿

元,下降２０３％,为年初预算的７９３％,主要是企业所得税和

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不及预期.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９０６３亿元、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２６０１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０２６亿元、

调入资金００１亿元后,总收入２０３８２亿元.合作区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１７０９３亿元,增长６６％,完成年初预算的１０４７％.加

上上解支出７５７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２５２７亿元后,

总支出２０３７７亿元.结转００５亿元 (详见附件四表１—３).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合作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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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为年初预算的６５４％,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不及预期.加上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１５亿元、再融资专项债

券转贷收入１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０００４亿元后,总收入１８５２

亿元.合作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１７５１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９８１％,主要是随收入减少而减少.加上债务还本支出１亿元、

调出资金０００４亿元后,总支出１８５２亿元.收支平衡 (详见附

件四表１３—１５).

　　３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合作区国有企业成立时间较短,

２０２３年暂未实现利润上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以零列示.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合作区社会保险基金由珠海市统筹,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以零列示 (数据已纳入珠海市统计).

　　５ 地方政府债务情况.合作区政府债务限额６０３７亿元,

包括:一般债务４亿元、专项债务５６３７亿元 (其中２０２３年新

增专项债务限额１５亿元,主要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等).债务余额执行数５８７７亿元,控制在债务限额内,其中

一般债务２４亿元、专项债务５６３７亿元.合作区偿还专项债券

本金１亿元,支付一般债券利息００９亿元、专项债券利息１５５

亿元 (详见附件四表３１—３３、３５).

　　 (九)２０２３年主要财税政策落实情况

　　２０２３年,面对超预期的复杂严峻形势,全省财政部门坚定

信心、担当作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扎实推进积极财政

政策,大力提升政策效能,努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２１—



　　１聚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努力减负担、稳预期、强信心.

提升税费支持政策的精准性针对性.落实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

全省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超２０００亿元.特别是允许符合条

件的制造业企业加计５％抵减应纳增值税税额、将集成电路和工

业母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１２０％等政策落地实

施,精准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优化完善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税费支持政策,降低经营主体税费负担.支持企业减负

稳岗.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以及失业保

险浮动费率政策,减轻企业社保费成本１７５０１亿元,支持稳住

就业岗位.着力减轻企业资金压力.投入２７４亿元,优化融资

再担保代偿补偿和降费奖补机制,减轻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费用负

担,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贷款给予贴息支持,撬动金融机构加大

中小微企业和 “三农”主体贷款供给.政府采购精准发力.延续

实施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提高至４０％以上的政策,扩大中小

企业采购份额.支持中小企业开展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实现 “政

采贷”合同融资贷款４８亿元.

　　２ 聚焦扩大有效需求,努力扩投资、促消费、稳外贸.积

极筹资推动扩大有效投资.全年安排新增债券４９６８亿元,其中

新增专项债券４６３３亿元,优先支持在建、续建项目,近八成落

实到交通、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深化分批次滚动发行

和穿透监测管理,推动债券发行使用提速增效,全年已基本使用

完毕.进一步统筹专项资金等渠道,支持带动一大批项目建设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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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投入铁路、机场项目资本金１３８３５亿元,推动广汕汕高铁

等一批重点项目顺利建成.投入１４０９亿元,支持公路、水路建

设,带动完成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超２０００亿元.投入１６７５８

亿元,推进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大中型灌区建设、中小河流治

理和堤防能力提升,提前两年完成国家下达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攻坚任务.大力推动促进消费.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

税减免政策,提高 “一老一小”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阶段性免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投入５２３亿元,支持

发展内贸促消费,开展 “粤消费粤精彩”消费券发放、家电以

旧换新等活动,促进消费持续复苏.积极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投入２８０５亿元,打好 “五外联动”组合拳,支持外经贸发展、

利用外资和口岸建设,帮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抓订单,加快跨境

电商示范省和六大进口基地建设,促进培育外贸新动能.

　　３聚焦财政平稳运行,努力开源节流、保障基层、强化管

理.多措并举确保收支平衡.积极应对税收收入恢复不及预期、

房地产市场调整等带来的减收影响,加大政府资源资产和存量资

金盘活力度,大力优化调整支出结构,统筹用好中央留抵退税补

助资金,进一步压降结转结余规模,在收入实现少于预期的情况

下,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落实落细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严控

一般性支出,加强 “三公”经费管理,省直部门运转性支出压减

１０％,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加大财力下沉力度.坚持保基

本、促均衡,完善差异化转移支付制度体系,健全县级财力长效

—４１—



保障机制,提升老区苏区、民族地区、北部生态发展区和省际边

界地区财力水平,省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及债务转贷支出

６６７００８亿元、增长１０４％,有效缓解基层运行压力.

　　 (十)２０２３年重点领域支出政策落实情况

　　２０２３年,全省财政部门全面落实省委 “１３１０”具体部署,

积极落实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和审查意见,有力有效保障重点

领域支出.

　　１全力支持纵深推进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粤港

澳三地财税制度衔接.优化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

策,更加聚焦吸引科技创新类高端和紧缺人才、哲学社会科学等

领域人才.横琴、南沙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减免

港澳居民个人所得税０５３亿元,逐步达到税负环境趋同的效果.

完善科研资金跨境拨付使用管理,跨境拨付资金累计３７２亿元,

惠及１１家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赴港澳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

府债券７０亿元,推动粤港澳债券市场高水平融合发展.支持加

快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平台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落地见效,减免企业所得税税额３５８４亿元.横琴

“分线管理”税收政策加速落地,创新建立省财政直接联系合作

区财政管理体制.下达省对横琴、南沙专项补助１０２３５亿元.

　　２头等力度保障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省财政

新增安排重点任务保障资金１５５亿元,精准聚焦保障省委、省政

府新部署实施的重点任务;加上延续安排的其他资金,省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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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相关领域总投入达到１４９０亿

元.其中,落实到县级统筹资金８９８亿元,主要用于县域经济

发展、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落实到镇级统筹资金１５３亿

元,主要用于驻镇帮镇扶村、圩镇建设等;落实到村级统筹资金

４３９亿元,主要用于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等.财

政政策资金以 “三个突出”为切入点和落脚点,推动 “一年开局

起步”目标任务顺利完成.突出建机制,要素保障体系不断完

善.加强预算资金、新增债券、政策性基金统筹,着力发挥 “四

两拨千斤”作用,撬动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加大重点领域要素投

入.实施部分财政资金 “补改投”改革试点,推动有效积累公共

资产,壮大基层财政实力.投入涉农统筹整合资金３２８７亿元,

进一步理顺管理机制,强化对重点工作的保障.突出树典型,强

化示范引领作用.投入３５亿元,打造１１０个美丽圩镇典型样板,

带动城乡人居环境及面貌改善,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投

入２５５亿元,采用 “事前引导＋考核激励奖补”方式,推动４２

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地区加快存量土地资源盘活整合.投入

２９７亿元,遴选支持２９个县域开展商业体系建设行动,推动快

递、超市、充电桩等进镇入村,畅通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渠

道.投入０８６亿元,支持创建１８个甘薯产量提升行动示范县,

建设甘薯绿色种植高产高效示范片面积９万亩.突出促发展,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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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塑造优势和增强动力.坚持 “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

工、宜商则商”,分类引导差异化发展.投入６８３５亿元,牢牢

抓住耕地和种子 “两个要害”,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完成国家

下达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任务１００万亩,实施种业振兴计划,

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投入１２９亿元驻镇帮镇扶村资金,持续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投入１２７９亿元,支持

新创建国家特色优势产业集群２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３

个,有序推进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大力推进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和食品加工业发展,做好 “土特产”文章.投入１５亿元,

实施考核激励奖励,推动各地在实施创先、进位、消薄行动中比

学赶超、赛龙夺锦,形成抓头号工程的势头.

　　３加力支持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

造业当家,投入２７２４３亿元,增长近三成.支持产业提质增效

和项目引进建设.投入企业技术改造资金３８亿元,引导工业企

业实施设备更新、智能化改造,推动扩产增效和绿色发展,带动

技改投资增速创６年新高.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计划新增

投入１０亿元,其中２０２３年投入７７４亿元,依托１４个省级试点

城市推进细分行业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投入２６１１亿元,

实施先进制造业投资奖励,加快战略性产业集群建设.投入

２８４亿元,支持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储能等战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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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支持平台提级赋能.投入产业有序转移资金４２５亿

元,支持１５个主平台特别是５个省重点主平台启动建设,提升

产业承接能力,全年新承接产业转移项目超６００个,其中亿元以

上项目超４００个.推进省粤东西北产业转移基金组建设立.投入

５５亿元,推进７个大型产业集聚区建设,新开工项目超７００

个.支持梯度培育企业.投入１１１４亿元,支持小微工业企业上

规模发展.投入３４６亿元,实施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奖补,

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１５２８家.

　　４持续发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投入省级科技创新

发展战略专项资金１００亿元和人才发展专项资金１６０３亿元,加

快构建 “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

撑”全过程创新链.支持基础研究.投入３９７３亿元,支持全面

启动基础研究十年 “卓粤”计划,落实国家实验室、省实验室经

费支持政策,补上基础研究短板弱项.支持技术攻关.投入

４２６７亿元,深入实施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推动工业软件、显

示制造装备、集成电路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成果转化.投

入１６３４亿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服务研发、

对接企业、衔接产业,提升市县科技创新能力.支持科技金融.

投入０９３亿元,落实创业投资后奖补,支持孵化器和地市科技

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科技信贷提质扩面.强化人才支撑保

障.投入１６０３亿元,深入实施人才强省 “五大工程”,增创人

才发展新优势.投入０３４亿元,开展海内外人才双向交流,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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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国际科技合作.持续深化科研经费管理 “放管服”改革.在全

国首创科技计划绩效评价管理改革,建立科技、财政联合评价和

结果多元应用机制;构建全过程创新链资金管理制度体系,充分

保障科研人员经费使用自主权,实现 “减负赋能”.

　　５构建海洋强省建设财政支持政策体系.支持现代化海洋

牧场建设.制定一揽子１９条财政支持措施,多元投入推进建设

现代化海洋牧场.投入２０亿元,支持新建桁架类养殖网箱、重

力式深水网箱,推动加快建设 “粤海粮仓”,新获批建设１个国

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大力发展现代海洋产业.投入２３亿元,

支持海洋电子信息、海洋工程装备、海洋生物、海上风电、天然

气水合物、海洋公共服务等六大产业创新发展,推动海洋产业结

构优化.支持海洋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投入０４２亿元,支持高

标准建设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

室等创新平台,强化海洋科技支撑能力.支持海洋生态修复.投

入５６８亿元,推进海岸线生态修复、红树林营造修复、近岸海

域污染防治等,助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６ 突出支持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支持绿美广东生态建设

“六大行动”.投入８４６６亿元,超额完成林分优化提升、森林抚

育提升 “两个２００万亩”任务,以及国家下达的油茶营造任务;

推动打造１９３个绿美广东示范点;加快南岭国家公园、华南国家

植物园、深圳国际红树林中心、穿山甲保护研究中心等自然保护

地体系重大项目建设,实施一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项目;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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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上公益林效益补偿平均标准提高至４５元/亩.支持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投入５４７亿元,聚焦支持水污染治理和水生

态保护修复,开展美丽海湾建设,协同推进大气、土壤、固体废

物等污染防治,支持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助力生态环境质量保持

全国前列.

　　７倾情倾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支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投

入４１５３亿元,落实 “稳就业１６条”,统筹采取就业创业补贴、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政策措施,促进重点人

群就业创业;深入实施 “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

项工程,支持技工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实施国家公共就业服务

能力提升示范项目,支持推出 “妈妈岗” “就业驿站”、零工市

场,提升就业公共服务质量效能.支持教育强省建设.投入

１９３９４亿元,强化城乡义务教育保障,推动市县 “双减”政策

走深走实;投入６５０２亿元,大力推进基础教育提质工程,加强

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师资队伍建设.投入５９７６亿元,推动高等教

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促进内涵式发展.投入１６９８亿

元,支持职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强化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支撑.投入６７１７亿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和学业优秀学生３４９

万人次.支持健康广东建设.投入３４８９３亿元,继续提高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

分别从每人每年 ６１０ 元、８４ 元 提 高 到 ６４０ 元、８９ 元.投 入

２３６４亿元,将经济欠发达地区村卫生站医生补贴标准由每个行

—０２—



政村每年２万元提高至２５万元,对边远山区乡镇卫生院医务人

员岗位津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事业费等给予专项补助,引导优

秀医疗卫生人才到基层服务.支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投入

１０８６５亿元,加强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孤儿 (包括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残疾人等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兜牢兜实基本民

生底线.投入８８９亿元,扩大普惠性养老服务供给,提高基本

养老服务水平.投入１７０３２亿元,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 １０ 元,达到每人每月 ２００ 元.投入

６０８８亿元,开展退役军人安置和就业培训,连续１９年提高优

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完善优抚医疗保障体系.支持完善

住房保障体系.投入５１８８亿元,新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２７１

万套 (间),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支持文化强省、体育强省

建设.投入５１９８亿元,支持健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体

系、文艺精品创作生产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民健身服务

体系,推进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建好用好广州国家版本馆,

不断丰富高品质文化供给.支持法治广东、平安广东建设.投入

７３４８亿元,加强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和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

投入１１８２７亿元,支持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推进 “一站式”

诉讼服务中心、基层法庭建设.健全为民办事长效机制.扎实办

好省十件民生实事,全省投入７７８１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１１９７％,其 中 省 级 投 入 ３０８３４ 亿 元, 完 成 年 初 预 算 的

１１２９％.启动实施 “民生十大工程”五年行动计划,推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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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在看到财政改革发展成绩的同时,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中还

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需在开

源节流上下更大功夫;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升,需在强化预

算绩效管理上下更大功夫;一些市县财政平稳运行面临较大压

力,需在增强财政稳健性上下更大功夫.我们高度重视这些问

题,将积极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二、２０２４年预算草案

　　２０２４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５周年,是实现 “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全省财政部门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

殷嘱托,按照省委 “１３１０”具体部署,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永葆 “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在服务中心大

局中担当作为.

　　 (一)２０２４年财政收支形势分析

　　从财政收入看,随着国家和省出台的系列稳经济政策效应持

续释放,我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为财政收入增长奠定了基础.

同时,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国内大循环

存在堵点,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一些企业面临经营压力,加上落

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都将影响财政收入增长,财政增收压力

依然较大.从财政支出看,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省委

“１３１０”具体部署,各领域资金需求较大,“十四五”发展规划确

定的重点任务、重点项目进入建设关键期,补齐民生短板等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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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继续加强保障.总的看,２０２４年财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必

须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保

障中央和省的决策部署落实.

　　 (二)２０２４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

　　２０２４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二十届二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落实省委

“１３１０”具体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统筹扩大内

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稳定.积极的财政政

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党政机

关要习惯过紧日子,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兜牢基层 “三保”

底线,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肃财经纪律,持续深化财税体

制改革,巩固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全省一盘棋提升财政管理水

平,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我省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中走在前列作出财政贡献.

　　２０２４年,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全面保障

落实省委 “１３１０”具体部署,着重把握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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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适度加力方面,主要是加强财政资源统筹,组合使用财政

政策工具,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确保重点支出保障到位,促

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一是保持适当支出强度.努力挖潜增加可

用财力,确保财政总支出规模有所增加,更好发挥拉动需求、促

进经济循环的作用,形成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支撑.二是积极落实

税费支持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

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提高精准性、针对性、有效性.三是合

理安排政府投资规模.统筹新增专项债券资金、中央增发国债资

金和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科学谋划政府投资方向,着力提高投资

效率,激发更多民间投资,发挥好带动放大效应.四是加力保障

重点支出.紧紧围绕省委 “１３１０”具体部署,加力保障落实 “百

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构建全过

程创新链、海洋强省建设、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等重点部署.五是

持续加强民生保障.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

设,深入实施 “民生十大工程”,用心用情办好年度十件民生实

事,用实打实的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六是加大对市县转移支付

力度.继续加大财力下沉,并向困难地区倾斜,帮助基层筑牢兜

实 “三保”底线.全面实施财政省直管县改革,推动财政资源要

素直达县域基层.

　　在提质增效方面,主要是推进财政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标

准化、规范化,坚持 “先定事项再议经费、先有项目后有预算、

先有预算再有执行、没有预算不得支出”,更好发挥财政政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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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一是落实落细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的要求.健全节约型

财政保障机制,严控部门和单位运转性经费、政府履职辅助性服

务支出,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可以省的钱都省下来,不该花

的钱一分都不乱花.二是更大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有保

有压有调整,清理盘活不相适应、不符合新要求的资金项目,防

止支出固化,腾出财力保障国家和省部署重点任务,推动高质量

发展.三是切实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和资金使用效益.从预算编

制源头推动做实项目和前期准备工作,编早编细编实预算.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更加注重结果导向、成本效益和责任约束,

做到花钱要问效、无效要问责.四是努力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开展财政承受能力评估,有效应对风险

隐患,确保财政行稳致远.五是改革创新激发活力.深入推进省

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深化财政资金分配管理改革,持续扩大 “补

改投”改革试点范围.六是严肃财经纪律.落实财会监督要求,

严格执行各项财经法规和管理制度,坚决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三)２０２４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１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２０２４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４２６６８４亿元,增长３％.

其中,税收收入１０８０７９４亿元,增长５５％;非税收入３４５８９

亿元,下降４２％,主要是近年来各地加大盘活政府资源资产力

度,收入基数较高,继续保持盘活力度的难度加大.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１８６９６０１亿元,增长１％ (详见附件二表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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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支出项目具体情况是:教育支出

４０５０３８亿元,增长 １％;科学技术支出 ９８１０６ 亿元,增长

１％;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３６１８７亿元,增长０８％;社会

保障 和 就 业 支 出 ２２８３６ 亿 元,增 长 １２％;卫 生 健 康 支 出

２０３８１２亿元,增长 １％;节能环保支出 ４４７９７ 亿元,增长

１１％;城乡社区支出 １３８８０２亿元,增长 １％;农林水支出

１０８４６８亿元,增长１２％;交通运输支出６１６５３亿元,增长

１％ (详见附件二表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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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省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预算编制情况.２０２４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３２８６７亿元,增长３％.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１７９７７７亿元、下级

上解收入１００５０７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及调入资金

８１６７３亿元 (包括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７７００１亿元、调入资

金４６７２亿元)、财政部提前下达新增一般债券收入１９８亿元后,

总收入７１０４２７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１１、１２).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收入项目具体情况是:一是税收收

入２８２９７亿元,增长６５％,其中,增值税１６０３６亿元,增长

６７％;企业所得税６２７２亿元,增长６％;土地增值税等３６２１

亿元,增长６％;个人所得税２３６８亿元,增长７５％.二是非

税收入４５７亿元,下降１４８％,主要是２０２３年一次性收入较多

抬高基数 (详见附件二表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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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预算编制情况.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５５６３

亿元,加上上解中央支出２８７５９亿元、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

支付支出４９４８４亿元、债务转贷支出７１６５亿元、债务还本支

出１５８１７亿元、区域间转移性支出５８１５亿元、预备费２４亿

元后,总支出７１０４２７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１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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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省 本 级 支 出 １５５６３ 亿 元,较 上 年 年 初 预 算 增 长

５２％.安排部门预算行政经费７２６３亿元,较上年年初预算下

降０２％,占省本级支出的４７％.省级部门预算 “三公”经费

４３８亿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减少００１亿元、下降０２％,包括:

一是因公出国 (境)费用０７９亿元,较新冠疫情发生前的２０１９

年预算下降５１％;二是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２８９亿元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０７３亿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２１５亿

元),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５６％;三是公务接待费０７亿元,

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５６％ (详见附件二表１９).

　　 (２)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４９４８４亿元,考虑到

２０２４年中央不再实施留抵退税补助政策,剔除补助市县部分后

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２１％.包括:税收返还支出７１４４３亿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３４６３１３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支出７７０８４

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２１).

　　 (３)省级预备费２４亿元,与上年年初预算持平,占省本级

支出的１５％,符合预算法规定.预备费执行中根据实际用途分

别计入省本级支出和对市县转移支付支出.

　　 (四)２０２４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１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４５９１５５

亿元,增长２％,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３８９５１５亿

元,增长２％.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８３３９４１亿元,增长

１％ (详见附件二表２８、２９).

—９２—



　　２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９６４２

亿元,增长４１％.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２６６亿元、财政部提前

下达新增专项债券收入２８０７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收入６３亿

元、下级上解收入３２７１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１１６４亿元后,总

收入３０３７３７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１４１１６亿元,

加上对市县转移支付支出６４２２亿元、上解上级支出８６８亿元、

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２２３１亿元、债务转贷支出２７３８亿元、债

务还本支出６３亿元后,总支出３０３７３７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

３０—３２).

　　 (五)２０２４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１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２２４８５亿元,下降２６１％,主要是国有企业利润收入减少.加

上上级补助收入０７５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５４６亿元后,总收入

２３１０６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２９４８亿元,加上向

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１０１５９亿元后,总支出２３１０６亿元 (详见附

件二表４１、４２).

　　２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５１７５亿元,增长４６％.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０７２亿元后,总收

入５２４７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２８３８亿元,加上

对市县转移支付支出０８５亿元、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２３２４亿

元后,总支出５２４７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４３—４６).

　　 (六)２０２４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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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１１６４０１ 亿 元,增 长 ８１％.全 省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８７６４４２亿元,增长６２％.当年收支结余２８７５６８亿元,年末

滚存结余２６８０７１２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５１—５３).

　　２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７０４１５２亿元,增长１０６％,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收入６５５７５３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２１２５亿元、工伤保险基

金收入１４６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１２５４９

亿元.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４６６２０３亿元,其中: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４１５３４ 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２１１７７亿元、工伤保险基金支出１４１２６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１５５６亿元.当年收支结余２３７９４９亿元,

年末滚存结余１９５７０６８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５５—５７).

　　 (七)２０２４年省级预算经人代会批准前已安排资金情况

　　按照预算法规定,２０２４年预算年度开始后、预算草案经批

准前,提前安排必须支付的部门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２７１５６亿

元、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４７０２２亿元、债务还本付息

１２７９亿元,合计７５４５６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７７).

　　 (八)２０２４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财政部提前下达我省２０２４年新增债务限额３４４９亿元.一是

一般债务２０４亿元,其中广东地区１９８亿元 (省级承贷１２６３５

亿元、转贷市县７１６５亿元),深圳市６亿元.二是专项债务

—１３—



３２４５亿元,其中广东地区２８０７亿元 (省级承贷６９亿元、转贷

市县２７３８亿元),深圳市４３８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７２、７３).

　　２０２４年全省安排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１４２３９８亿元,包

括一般债券本金４７９３４亿元、专项债券本金９４４６５亿元;全省

安排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９９１４２亿元,包括一般债券利息

２４９１５亿元、专项债券利息７４２２７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６５).

　　 (九)２０２４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预算草案编制情况

　　１一般公共预算.合作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９５５６亿

元,增长１０％.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６１７８亿元、调入资金００１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２５２７亿元后,总收入１８２６１亿

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７１６亿元,加上上解支出７８１亿元、

预备费２亿元、债务还本支出１２亿元后,总支出１８２６１亿元.

收支平衡 (详见附件四表４—７).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合作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３６

亿元,增长４３４％,主要是预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加

较多.加上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１５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０００４亿元后,总收入１８６１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１８６１

亿元.收支平衡 (详见附件四表１６—１８).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合作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００１亿元,全部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总收支均为００１亿元.

收支平衡 (详见附件四表２３—２６).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合作区社会保险基金继续实行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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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统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以零列示.

　　５地方政府债务情况.合作区获得提前下达新增债务限额

１５亿元,全部为专项债务.安排偿还一般债券本金１２亿元;

安排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２２亿元,包括一般债券利息００６

亿元、专项债券利息２１４亿元 (详见附件四表３３、３９).

　　 (十)重点政策支出安排情况

　　２０２４年,全省财政部门全力保障省委 “１３１０”具体部署,为

奋力实现 “十大新突破”、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财力保障.

　　１全力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做实 “一点两地”全

新定位.全面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揽子财政支持政策,持续

深化粤港澳三地财税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纵深推进新阶段大湾

区建设,促进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支持重大平台建设.持续落实横琴、前海、南沙、河套

等重大平台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稳步推

进横琴 “分线管理”相关税收政策落地实施.安排省对横琴、南

沙专项补助１４５亿元,用足用好财政部单列安排南沙新增债券

１００亿元,推动平台建设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落实省财政直接

联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财政管理体制,构建适应合作区加快发

展和长远发展的财政管理制度体系.

　　———支持大湾区软硬联通.深入推进 “软联通”,落实粤港

—３３—

因部分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在年中下达,部分领域２０２４年预算安排数小于２０２３年执行数.同

时,因各领域政策存在交叉,统计各领域资金安排时略有重复,但不影响预算总收支规模.



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优化科研资金跨境拨付使用管

理,争取赴港澳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推动会计行业务

实合作和便利执业,深化粤港澳就业、教育、医疗、文旅等民生

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 “硬联通”,多渠道筹措重大项目资本

金,安排１１８２３亿元,支持加快推进广州至湛江铁路、深圳至

江门铁路、珠海至肇庆高铁、广州白云机场三期等重大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支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支持粤港澳产业协同发展,推

动广东制造业优势与港澳现代服务业优势融合发展,促进产业优

势互补、紧密协作、联动发展.安排２７６９亿元,支持建立综合

评价激励机制,打好 “五外联动”政策组合拳,推进口岸通关模

式创新及通关便利化改革,以全面扩大开放推动稳外贸、稳外

资.深化国际财经合作,全力推进广州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

亚投行贷款项目签约落地.

　　２支持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加力提速,推动

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迈上新台阶.坚持 “头号工程、头等保

障”,省财政整合设立２１５亿元的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较上年增加６０亿元;加上延续安

排的其他资金,省级安排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相关

领域总投入达到１５３４亿元,增长８７％.其中,落实到县级统

—４３—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资金与下述各领域重点工作存在交叉,为避免重复,本

部分着重介绍新增重点任务保障情况.分领域总体投入增幅按上年年初预算同口径比较,下同.



筹资金９０１亿元,落实到镇级统筹资金１５７亿元,落实到村级统

筹资金４７６亿元.

　　———聚焦省市县联动统筹,健全财政保障机制.理顺涉农统

筹整合资金管理机制.年初预算安排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资金

３３８７亿元,其中市县统筹实施部分达到２６１亿元,强化重点考

核任务的保障.将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提高到

４０％,统筹更多财力支持乡村振兴.用好专项债券政策红利.优

化专项债券投向结构,抓实项目规划、储备、实施,集中力量支

持解决一批制约县镇村发展的共性问题.多措并举导入金融资

源.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作用,推动产业

资本、金融资本更好支持县域、回流乡村、反哺农业,持续注入

“源头活水”.

　　———聚焦城乡融合发展,优化财政资金投向.提升城镇综合

承载力和辐射带动力.安排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资金２８３７亿

元,稳步推进县域内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扎实开展美

丽圩镇建设.支持打通路网堵点.安排４６９３亿元,支持普通国

省道提档升级和运行维护,保持良好运行条件.安排５４９４亿

元,支持全面完成农村公路三年攻坚任务,推动实现镇镇 (乡

乡)都有美丽农村路.支持优化水网布局结构.安排８４８４亿

元,推进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重点干支流堤防工程、储水输水

网络工程建设和水毁设施修复、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提升水安

全保障能力.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安排８９亿元,强化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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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整治、农房风貌管控.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安排

２１４亿元,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种业振兴行动和科技兴

农项目,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食品加工业.安排４４６４亿元,实

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提升农业生产风险保障能力.推进

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安排５７９亿元,加快农村寄递物流、冷链

物流体系建设,以点带面提升县域商业流通水平.大力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安排２６９亿元,积极培育乡村生产经营主体,

强化联农带农作用.夯实粮食生产安全根基.安排６５５３亿元,

支持稳面积增单产,持续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守好守牢

粮食安全底线.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安排５６７５亿元,支持建强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更好服务群众生产生活.

　　———聚焦区域协同融通,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推进财政

省直管县改革全面落地.省财政直接联系到县的机制安排全面推

开,在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财政结算、库款调度、项目申报等

５个方面赋能,推动增加县一级可支配财力,促进扩权强县接得

住、管得好.深化财政资金分配管理改革.扩大财政资金 “补改

投”改革试点范围,支持壮大县镇村基层资产,带动实现富民兴

村,激活发展内生动力;强化资金分配激励导向,继续安排考核

激励资金１５亿元,充分调动各地发展积极性.实施差异化财政

支持政策.安排６７３５亿元,支持老区苏区、民族地区、省际边

界地区、资源枯竭城市等地区加快补齐民生和公共服务短板弱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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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坚定不移支持推动制造强省建设,全面构建现代化的产

业体系、企业体系.安排２５０５７亿元,增长１１５％,深入实施

“五大提升行动”,切实走好有广东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之路.

　　———支持 “大产业”立柱架梁行动.安排３９４１亿元,支持

实施 “技改十条”,推动工业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创新实

施技改金融政策,撬动金融机构加大企业技改资金供给;实施产

业基础再造工程,重点支持战略关键领域工程化攻坚和平台建

设,增强产业链韧性;集中支持实施一批重点行业智能化、绿色

化改造.安排６３２亿元,支持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与

推广应用,推动新型储能领域首个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落户广

东,加快加氢站建设、氢燃料电池车应用推广,促进集成电路、

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

　　———支持 “大平台”提级赋能行动.坚持 “政府推动、企业

主体、市场运作、合作共赢”,安排５５亿元,加力支持产业有序

转移,综合运用注资、以奖代补、政策性基金等方式,支持产业

转移承接主平台进一步提升承接能力,加快引进建设产业项目.

安排５５亿元,支持７个大型产业集聚区建设和项目引进落地,

打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

　　———支持 “大项目”扩容增量行动.安排１０９亿元,支持

建设产业带动性强、技术水平先进的先进制造业项目,推动工业

稳投资.

　　———支持 “大企业”培优增效行动.安排１３亿元,近三年

—７３—



累计投入４０亿元,推动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发展,打造规上工

业企业 “生力军”.安排１８２亿元,实施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贷款

贴息,完善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服务体系,力争培育更多细分

领域 “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安排１６９亿元,依托省

中小微企业融资平台、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为中小微企业特别

是制造业行业撬动更多金融资源供给.

　　———支持 “大环境”生态优化行动.实施降低制造业成本系

列惠企政策,落实制造业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先进制造业增值

税加计抵减等优惠政策,减轻企业税负,有力支持企业创新发

展.安排４亿元,支持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激发市场主

体创新意识.安排１９１亿元,强化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标

准化战略,提升公共技术平台服务能力.

　　４支持教育强省、科技创新强省、人才强省建设,推进创

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安排１００３７６亿元,可比增

长３７％,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

　　———支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

质.安排１９４５９亿元,落实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安排７４２亿元,

将学前教育生均经费最低标准由每生每年５００元提高到６００元,

—８３—

主要是剔除一次性安排部分学校的基本建设和重点学科提升项目资金.



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安排４３９５亿元,支持改善乡镇

“三所学校”、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条件和质量,加快补齐基础教育

短板.支持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安排４６９８亿元,实施高等教育

“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推动高等院校内涵式发

展.安排９６亿元,聚焦支持打造一批高水平优势特色专业.支

持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安排１５８８亿元,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

能力,推动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支持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继续安排省级科技创新发

展战略专项资金１００亿元,推动完善全过程创新链.支持加强基

础研究.坚持将１/３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发展战略专项资金用于

基础研究领域,达到３８６亿元.建立国家实验室、省实验室运

行支持机制,推动优化我省实验室体系布局;支持量子科学、生

物多样性等一批重大重点项目研究.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安

排４２２７亿元,推进实施工业软件、集成电路、显示制造装备等

战略专项,布局实施新一轮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和一批旗舰项目,

集中力量突破 “卡脖子”共性关键技术,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

机.支持推进成果转化.安排１７９７亿元,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国

家技术创新中心作用,以应用牵引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产业

与科技互促双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金融协同.安

排０８５亿元,支持建设高质量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健全科技信

贷机制.

　　———支持实施重大人才工程.安排人才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９３—



２０５６亿元,加大力度引进和精准培育一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

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安排０３１亿元,支

持引进海外名师,开展港澳青年人才交流活动.

　　５支持推进海洋强省建设,强化陆海统筹联动.安排４８７

亿元,增长２９９％,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奋力绘就海上新广东

的壮美图景.

　　———支持做大做强做优海洋牧场.设立２０亿元的现代化海

洋牧场全产业链建设专项资金,聚焦支持海洋牧场一级开发主平

台建设、深远海养殖、水产种业、传统网箱升级改造等项目.综

合运用海域使用金减免、贷款贴息、政策性农业保险、政府性融

资担保等系列政策工具,降低海洋牧场经营主体成本,构建海洋

牧场发展长效动力机制,引导带动更多资源投入.

　　———支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安排海上风电补贴

７５亿元,对符合条件的省管海域全容量并网项目予以投资补

贴,推动海上风电有序开发和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安排３７亿

元,继续支持海洋电子信息、海洋工程装备、海洋生物、海上风

电、天然气水合物、海洋公共服务等六大产业创新发展.

　　———支持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安排６６６亿元,支持以红树

林保护修复为主的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加快推进万亩级红树林示

范区创建,系统修复受损海岸线和滨海湿地生态;支持推进涉海

基础数据调查,加强海域使用管理和海岛保护利用,夯实海洋资

源开发利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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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支持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

打造绿色低碳发展高地.安排２６７４亿元,可比增长１１４％,

推动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融入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其中

安排８４７８亿元,可比增长１１％,聚焦推动绿美广东生态建设

“六大行动”等重点工作任务取得扎实成效.

　　———支持继续高标准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 “六大行动”.

安排１３０４亿元,实施林分优化提升２００万亩、森林抚育提升

２００万亩计划,统筹保障苗木储备,推动苗木供应实现质优价

稳,高质量开展造林绿化工作.安排１１２３亿元,支持推进 “三

园两中心一示范”建设,深入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

复工程,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安排４５７亿元,

统筹提升县镇村绿化水平,继续打造一批具有地域特色、可永久

保留、全民共享的绿美广东示范点,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排５２亿元,推动完成４８８万亩油茶营造任务,奖补结

合推动油茶三产融合,助力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支持推动减污、节约、降碳.安排４０亿元,深入推进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安排４２１８亿元,创新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财

政激励政策,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进固体废

物、近岸海域等污染防治,持续改善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

安排２３亿元,支持推进节能技术改造、循环经济发展、推广建

—１４—

主要是剔除分年度安排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中央补助资金及中央林业改

革发展资金.



筑节能.

　　———支持畅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加大生态保

护补偿力度,安排生态保护区财政补偿转移支付资金９６７５亿

元,激励北部生态发展区坚定走好绿色发展之路.安排２８０３亿

元,优化实施公益林差异化补偿,资金向森林质量高、管护成效

好、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成果显著的地区倾斜.

　　７ 支持加快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更好满足群众文化需求.

安排７５８６亿元,可比增长２５％,推动文化建设,促进文化

繁荣发展.

　　———支持文化和旅游繁荣发展.安排４３１４亿元,支持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持续推进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实施

文化惠民工程,推进 “三馆一站”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深入实施

文艺精品及文艺人才扶持计划,推进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高标

准运营,引导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支持体育强省建设.安排１８８７亿元,携手港澳筹备第

十五届全国运动会、第十二届残特奥会,支持公共体育场馆设施

建设、全民健身活动、群众体育组织、足球改革和队伍建设,促

进大型体育场馆实现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提升公共服务水

平和体育设施利用率.

　　８支持用心用情抓好民生社会事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

—２４—

主要是剔除部分分年度安排的重大标志性文化工程建设项目资金.



创造更高品质生活.安排１２０３０９亿元,增长３１％,努力让现

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

　　———支持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安排２１０８亿元,支持实施

国家和省级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落实就业创业政策

性补贴和服务补助,支持建设一批 “就业驿站”、标准化零工市

场,积极开发就业见习岗位,帮助重点人群实现就业.安排１３

亿元,支持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高质量实施 “粤菜师傅”

“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安排０９亿元,打造高水平

技工院校和优质专业,强化技能人才支撑.

　　———支持强化 “一老一小”综合服务能力.安排９９３亿元,

支持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扩大基本养老服务有效供

给,支持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促进医养结合发

展;支持实施出生缺陷综合防控项目,建立孕前、孕期、新生儿

综合防控服务体系,实现免费筛查;启动建设普惠托育指导体

系,以事后补助形式推动建设示范性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和县

级托育服务机构.

　　———支持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持续完善社会保险政策,稳

步提高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待遇.安排１０３３３亿元,稳步提高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逐步缩小城乡社会救助差距,农村

低保标准占城镇低保标准的比例达到７５％以上,城乡低保补差

水平不低于当地现行水平;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当地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的１６倍;集中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省定最低

—３４—



标准从每人每月２０１７元提高到２２９５元,散居孤儿 (含艾滋病病

毒感染儿童)从每人每月１３５９元提高到１４８４元,集中供养、散

居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分别按照集中供养、散居孤儿的保障标准执

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分别从每人

每月１９５元、２６１元提高到２０２元、２７０元.安排５９５亿元,支

持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和就业培训、优抚对象抚恤和医疗保障等工

作.

　　———支持加快健康广东建设.安排２７５５亿元,落实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事业费补助、边远山区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岗位津贴

补助、村卫生站医生补助等,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安排

５８５１亿元,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９４元,落实预防接种、居民健康档案管理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安排３１８亿元,免费实施适龄妇女 “两癌”筛查、适龄

女生接种 HPV 疫苗,促进提升女性健康水平.安排２３０３亿

元,扎实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和高水平医院联动建

设,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

衡布局.安排３４７亿元,加强药品高质量监管,保护和促进公

众健康.

　　———逐步完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安排１５０４亿元,推进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大力发展各类保障性住房,促进解决新市

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问题.安排９８８亿元,支持各地推进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安排０７５亿元,及时消除经营性自建房安全

—４４—



隐患,完成我省动态新增的农村危房改造.

　　９支持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平安广东,推动高质量发

展和 高 水 平 安 全 良 性 互 动.安 排 ３６７９５ 亿 元,可 比 增 长

１９％.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让公平正义、安全安心与百

姓美好生活一路相伴.

　　———支持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安排４２６８亿元,加强立

体化、智能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动基层治安防控工作提

质增效.安排５８１亿元,支持全面实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规划,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加大法律援助保障力度.安排

１２６５３亿元,用于省以下法院、检察院运行管理,践行司法为

民,深化诉源治理,推动建立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执法办案新

模式.

　　———支持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安排１３８５亿元,推进重

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加快国家东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省应急

救援指挥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消防救援队伍装备建设,补

齐乡镇消防救援力量短板弱项,加强台风、暴雨、地震、地质灾

害等应急处突救援,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安排０６亿

元,支持超限车辆电子抓拍监控设施点建设,防范化解道路交通

安全风险.

　　———支持提升社会治理体系效能.安排１３７７亿元,继续深

—５４—

主要是剔除部分一次性安排的基建、信息化项目以及应急救灾资金等.



化 “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同”“一网共享”,推进数据

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夯实数字政府基层底座支撑能力和安全防护

能力,提升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政务服务能力.

　　 (十一)支持扎实办好省十件民生实事

　　２０２４年全省安排６９６１２亿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７１％;

其中,省级安排３０４３亿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１１４％,选

取群众急难愁盼的 “身边事”列入省十件民生实事,统筹衔接落

实 “民生十大工程”五年行动计划等方面,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一是提升就业服务能力和强化产业技能人才支撑.二是提高乡镇

“三所学校”、县域高中办学质量和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水

平.三是实施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帮扶行动.四是扎实推进城镇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五是提升 “一老一小”综合服务水平.六是

深入推进 “四好农村路”建设和提高高速公路配套基础设施服务

能力.七是加快推进农村和城镇生活污水治理.八是开展食品药

品质量安全放心重点行动和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效能.九是提高

低保、特困人员、孤儿基本生活和残疾人两项补贴保障水平.十

是提高惠企利民服务便捷度和深入推进防电信网络诈骗源头治

理.

　　 (十二)２０２４年部门预算安排情况

　　２０２４年省级部门预算由３７３个一级预算单位组成,与上年

持平.２０２４年省级部门预算财政拨款支出１０７４６８亿元.一是

按资金来源分,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１０６０９１亿元、政

—６４—



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１２８９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０８９亿元.二是按支出类型分,包括:基本支出６３９１３亿元、

项目支出４３５５５亿元 (详见附件三).

　　三、完成２０２４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一)牢牢把握财政工作政治属性和财政部门政治定位.坚

持以政领财、以财辅政,自觉扛起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

政工作重要论述精神的政治责任,始终心怀 “国之大者” “省之

要事”,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财政工作的决策

部署任务化、清单化,不折不扣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财政工作全

过程各方面.

　　 (二)严格执行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坚持预算法定原则,严

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严禁无预算、超预算支出,严格预算调

剂管理.严禁违规新增暂付款.加快预算下达,全面提升资金支

付效率.加强政府和部门预决算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落实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促进条例»,指导合作区抓好收支预算

执行.

　　 (三)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落实落细党政机关要习

惯过紧日子的要求,严控一般性支出,强化 “三公”经费预算管

理,勤俭节约办一切事业.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

制、执行、监督全过程,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推进 “数

字财政”建设,加强财政运行监测预警.完善财会监督体系和工

作机制,扎实开展财会监督专项行动,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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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有效使用.

　　 (四)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管好用好新增债券资金,科

学做好新增债券项目储备和发行安排,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

加强专项债券投后管理,按时足额还本付息.坚决遏制新增隐性

债务,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巩固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成果.

　　 (五)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深化预

算管理改革,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快支出标准体系建

设,持续巩固提升年初预算到位率,扩大财政资金 “补改投”改

革试点范围.持续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

度,加大财力下沉力度,筑牢兜实基层 “三保”底线.

　　四、征询意见建议及采纳情况

　　２０２４年,省财政厅坚持 “开门编预算”,多措并举落实预算

编制意见征询机制.一是积极配合省人大常委会提前介入２０２４

年预算编制和专题审议工作.省人大常委会提前介入的企业技术

改造、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债券安排的公共型农产品冷链物

流基础设施骨干网建设等３个重点项目,均已纳入预算重点保障

(详见附件二表７８).同时,认真研究吸纳省人大有关方面对支

持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项目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和红色革命遗址保护与利用专项资金等２

个重点专项的专题审议意见,并在相关部门预算草案和专项资金

预算安排中予以体现.二是通过座谈、调研、书面征求意见等方

式充分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市县、省直部门、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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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各界意见,收到对２０２４年预算草案和民生实事的意见建

议３７８条,大部分已采纳,其余意见建议将在下一步工作中研究

落实.

　　各位代表! 新的一年,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 “１３１０”具体部署,在

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自觉接受省人大监督指导,坚定信

心、开拓奋进,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作出财政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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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名 词 解 释

　　１年初预算到位率:省级各部门和单位年初预算细化落实

到可执行项目的比例,反映预算编制的精细化程度,直接影响预

算批准后的执行效率.按照省政府印发的 «关于深化预算管理改

革切实提高省级年初预算到位率和资金使用效益的通知» (粤府

函 〔２０２２〕２３６号)要求,推动省级使用和确定项目的资金年初

预算到位率争取提高到９０％.

　　２ “补改投”改革: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同意,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 «部分财政资金试行 “补改投”改革工作方案» (粤办函

〔２０２３〕２７４号),为优化财政资金分配管理、创新财政资金投入

方式,选取部分省财政安排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且能够形成经营性

资产的无偿补助资金 (如:支持县镇村基层农业生产、经营性或

准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各类扶持产业发展的资金,以及

具备产业化和成果转化基础的科技创新研发类资金等),探索改

为股权投入,推动有效积累公共资产,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增强

可持续发展能力.

　　３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通过超收收入和支出结余安排的具

有储备性质的基金,视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下年度年初预算时

调入并安排使用,或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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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安排使用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４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按照预算法和 «国务院关于加强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４〕４３号)的规定,经

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自办

债券发行的计划单列市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

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

筹措,其中:一般债券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主要以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作为还本付息资金来源;专项债券为有一定收益

的公益性项目发行,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

收入作为还本付息资金来源.

　　５向国际组织借款:财政部经国务院批准代表国家统一筹

借,并转贷给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政府,且地方政

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６再融资债券: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经省级人民政府批

准自办债券发行的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可按照财政部规定采取借

新还旧的办法,发行用于偿还到期政府债券及存量债务的债券.

　　７预备费:根据预算法第四十条规定,按照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

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８中央增发国债资金:为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

灾救灾能力,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查批准,中

央财政在２０２３年预算执行中新增发行１００００亿元国债资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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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的一次性补助资金,重点用于灾后恢复重建、重点防

洪治理工程、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其他重点防洪工程、

灌区建设改造和重点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

工程、重点自然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东北地区和京津冀

受灾地区等高标准农田建设.

　　９增值税加计抵减:按增值税现行规定,纳税人应纳增值

税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企业

可以在计算应纳增值税税额时,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５％ (符合条件的先进制造业企业)或加计１５％ (符合条件的集

成电路或工业母机企业)抵减应纳增值税税额,即:实际缴纳增

值税税额＝应纳增值税税额－进项税额加计抵减额.

　　１０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参与政府采购的供应商,凭借中标

(成交)通知书或政府采购合同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金融机构

以供应商信用审查和政府采购信誉为基础,按便捷贷款程序和优

惠利率,为其发放无财产抵押贷款的一种融资模式.

　　１１ “五外联动”:推进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外资稳存量扩增

量、外包提质增效、外经优化布局、外智全球引才.

　　１２ “三公”经费:行政 (参公)单位、事业单位用于因公

出国 (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公务接待的经费.

　　１３ “分线管理”税收政策:«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

方案»明确,将横琴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设为 “一线”、横琴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其他地区之间设为 “二线”,按照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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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人员进出高度便利、分区分类施策

管理的原则实行分线管理,同时明确在横琴实行系列税收政策,

具体由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１４ “两个２００万亩”:根据 «关于全面实施绿美广东生态建

设工作的令»(２０２３年第１号总林长令),２０２３年全年要确保完

成林分优化提升２００万亩、森林抚育提升２００万亩.

　　１５ “民生十大工程”:按照省委十三届二次、三次全会部署

要求,为进一步健全为民办事长效机制,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广

东省 “民生十大工程”五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粤府

办 〔２０２３〕２０号),明确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育

儿、交通、食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平安等领域实施一批重

点工程、重点项目,牵引带动民生事业发展五年实现大提升.

　　１６ “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１７财政省直管县改革:根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

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２２〕２０号),按

照突出重点、利于发展、管理有效等要求,因地制宜逐步调整优

化省直管县改革实施范围和方式.纳入改革范围的地区,在收支

划分、转移支付、财政结算、库款调度、项目申报等方面实行省

财政与县 (市)财政直接联系、开展相关业务.

　　１８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要求,我省从

２０１８年起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将９部门２６项

省级涉农资金归并设置,从原有 “自上而下”分部门下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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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再把各部门资金整合为一块的统筹方式,转变为市县 “自下

而上”整块报送其资金需求、省级在预算编制源头环节整合后再

下达市县.

　　１９ “五大提升行动”:根据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的意见» (粤发 〔２０２３〕７号),为实现

２０３５年全面建成制造强省的战略目标,广东将着力实施 “大产业”

立柱架梁行动、“大平台”提级赋能行动、“大项目”扩容增量行

动、“大企业”培优增效行动、“大环境”生态优化等五大行动.

　　２０ 乡镇 “三所学校”:指乡镇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公

办寄宿制学校.

　　２１ “三园两中心一示范”:创建南岭国家公园、丹霞山国家

公园,高标准建设华南国家植物园,高水平建设国际红树林中心

和穿山甲保护中心,建设一批示范性保护地.

　　２２ “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同”“一网共享”:“一

网通办”是指依托全省统一申办平台,实现政务服务事项流程标

准化、办理便捷化.“一网统管”是指依托数字政府一体化支撑

平台和感知体系,实现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多个领

域省域治理的可感、可视、可控、可治. “一网协同”是指以

“粤政易”为枢纽建设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省市县镇村五级

联动工作协同体系.“一网共享”是指通过覆盖各级公共管理和

服务机构的一体化数据共享交换体系,为各级各部门提供统一规

范的数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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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政 府 预 算 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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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围绕２０２４年预算编制依法接受人大预算审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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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秘书处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９日印


